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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(114.02.07)(本辦法)

 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

(112.04.19) (112.08.01生效)(注意事項)

 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(111.05.02) (111.08.01生效)

 非營利幼兒園及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

Q&A(114.04)

非營利幼兒園主要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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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主   題

一 開設非營利幼兒園銀行帳戶

二 聘用專職員工

三 專職會計人員/會計系統

四 非營利幼兒園財務會計管理



一、開設非營利幼兒園銀行帳戶

取得非營利幼兒園設立許可證書後，要先向各區
國稅局申請「扣繳單位設立(變更)登記申請書(統
一編號編配通知書)」，經核准及取得統一編號後，
才能向銀行辦理開戶。

要向那個銀行開戶?需要的資料有那些?請事先準
備，如負責人身份證、刻大小章……。銀行開戶
非常重要，新設園若無獨立之銀行帳戶，不可以
收學費，教育局也無法匯入補助款。

銀行帳戶要開設幾個?綜合存款（定期存款明細可
直接劃在存摺內）/活期存款

需要有支存帳戶?不一定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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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開設非營利幼兒園銀行帳戶(續1)

取得非營利幼兒園設立許可證書後，至少在1個月
內應開設完成非營利幼兒園名義之銀行帳戶，銀
行帳戶未開設完成前，不可以向幼生收取任何款
項。（未能在1個月內開設銀行帳戶，到園檢查會
扣分）

非營利幼兒園得開立支票帳戶，除新臺幣（以下
同）一萬元（含）以下之小額款項得由零用金支
付外，其餘應付款項應以票據支付或銀行轉帳為
原則，不宜由個人代墊經費。（注意事項第 10 點
第6款規定）

非營利幼兒園零用金上限為三萬元。（注意事項
第 10 點第6款規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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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開設非營利幼兒園銀行帳戶(續2)

依本辦法第17條第3項提存之資遣費準備金，應以
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。但於法令規定外，額
外提撥員工勞工退休金準備時，亦同。（注意事
項第 10 點第7款規定）

依本辦法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非營利幼兒園得於未
發生虧損之年度（依非營利法人之會計年度）提
列業務發展準備金。依注意事項第 10 點第 8 款規
定，提列之額度，以收入總額之 20%為限；並應
於年度結算後 3 個月內向委託單位或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主管機關提出申請，並應於同意後 1 個月
內（至遲於申報前）以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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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開設非營利幼兒園銀行帳戶(續3)

非營利幼兒園不得向其辦理或受委託辦理之非營
利法人（以下簡稱辦理單位）以外之機構或個人
借款，亦不得借款予辦理單位或他人。向該辦理
單位借入之款項，應為無償借貸，且一切資金往
來皆須透過金融機構，以利資金流向之查核。 
（注意事項第 10 點第 9款規定）

非營利幼兒園不要申請提款卡。

非營利幼兒園專戶之印信，應有幼兒園章及負責
人私章或園長私章，且由非營利法人指定之人、
園長（或其代理人）、會計或出納人員分別保管，
未集中於同一人保管，以符合專戶管理辦法相關
法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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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答集-營運成本-雜支及行政管理費Q1

Q1：轉帳手續費、急診計程車費及徵才廣告
費該如何處理？
金融機構之手續費、急診計程車費及徵才廣
告費得以雜支支應。另，徵才訊息建議多加
運用免付費之「公私立幼兒園人才庫平臺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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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答集-營運成本-雜支及行政管理費Q2

Q2：行政管理費如何運用？何時可以支領？
一、依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規定，非營利幼兒園
學年度決算收支平衡之情形下，承辦之非營利法人
可支領行政管理費，並用於法人之相關支出；若法
人無意支領，則可運用於該學年度園內相關經費支
出。

二、學期期間倘非營利幼兒園確有必要之支出，但
非屬營運成本各項經費類別時，經非營利法人同意
後，該費用得暫以行政管理費列帳，並於學年度結
算經會計簽證為無虧損後，始可認列；非營利幼兒
園倘有學期間支用行政管理費，但會計簽證為虧損
情形，該支出應由非營利法人支付暫列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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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答集-營運成本-雜支及行政管理費Q2

舉例：

A 園每學年度行政管理費為 10 萬元，支用「非營利
法人派員入園輔導之差旅費」1 萬元，該學年度會
計簽證若為收支平衡（無虧損）則該筆差旅費得認
列行政管理費，其法人可支領剩餘之行政管理費 9 
萬元；

倘有虧損，則該筆差旅費應由法人支付，幼兒園帳
列應收，剩餘之行政管理費 9 萬元留非營利幼兒園
專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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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聘用專職員工

依核定營運成本配置，聘請專職教保人員、職員、
廚工及清潔人員。

請事先準備員工相關資料，為員工於開園日申辦
投保勞健保及退休金。

勞工保險係採團體保險方法辦理，符合勞工保險
條例第6條、第8條規定之勞工，應以其雇主或所
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勞工保險，故
各單位為員工申報加保，應先辦理開戶手續(單位
新成立之保險效力自表件送達或郵寄本局當日起
算)。開戶投保所需書表、證件及申報方式請事先
準備。

11



二、聘用專職員工(續1)

各類人員年資及薪資支給基準（本辦法第 21條規
定及附件）

請事先準備員工相關資料，為員工於開園日（新
設立），申辦投保勞健保及退休金。更換非營利
法人者，舊法人要退保，新法人要及時辦理投保，
不要影響員工權益。

何時辦理各類人員考核?如何辦理晉薪?
代理人員如何給薪? （本辦法第 21條附件）
請假、休假、留職停薪、產假、育嬰假（勞基法）
各項問題可先查非營利幼兒園及職場互助教保服
務中心Q&A（營運成本-人事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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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專職會計人員/會計系統

非營利幼兒園應指定有會計知識或會計處理經驗
之專人，負責處理各種會計財務報表、簿籍及憑
證等資料，並妥善保管；會計憑證如遺失或損毀
且無法補發，其費用不予認列；會計簿籍及會計
報表等如有遺失或損毀時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
七日內，報委託單位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關，並重製必要之報表。（注意事項第 10 點3款
規定）

至「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」非營利會計專區，
學會如何操作幼兒園會計系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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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專職會計人員/會計系統(續1)

非營利幼兒園之總務、會計職務或工作，不得由
下列人員及其配偶、三等血親、姻親擔任：

一、非營利幼兒園之負責人、園長。

二、非營利幼兒園所屬非營利法人之代表人、董
（理）事。（本辦法第33條第3項）

非營利幼兒園與辦理單位或關係人之交易事項應
充分揭露。（注意事項第10點第10款）

非營利幼兒園不得由辦理單位或關係人代為採購，
亦不得向廠商索取回扣或賺取差價。（注意事項
第10點第11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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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答集-會計篇Q15

Q15：注意事項所稱「關係人」之定義為何？
一、關係人係指與非營利幼兒園有關係之個人或

個體。

二、個人若有下列情況，則該個人或該個人之近
親與非營利幼兒園有關係。

1.為非營利幼兒園或其非營利法人之工作人
員或成員。

2.對非營利幼兒園具控制或聯合控制或重大
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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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答集-會計篇Q15（續）

三、個體若符合下列情況之一，則其與非營利幼
兒園有關係：

1.該個體與非營利幼兒園為同一非營利法人
之成員。

2.該個體受前目所列舉之個人控制或聯合控
制或重大影響。

四、個人之近親，係指個人之家庭成員，包括子
女及配偶或同居人、配偶或同居人之子女、
個人或其配偶或同居人之扶養親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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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答集-會計篇Q10

Q10 ：開辦前籌備所需經費得否以營運成本支應？
一、營運成本以支應開辦後至契約屆滿期間相關費

用為限。

（開辦係指正式提供教保服務，但當年度7月31
日前已取得設立許可証書且當年度8月1日可開辦
者，8月1日至8月14日期間得視需求作為準備期，
並至遲於8月15日提供教保服務；是類新開辦幼
兒園之營運成本得自8月1日起使用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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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答集-會計篇Q10 （續）

Q10 ：開辦前籌備所需經費得否以營運成本支應？
二、營運成本由家長與政府共同分攤之非營利幼兒

園/職場中心，得依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補助辦理非營利幼兒園及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
心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簡稱補助要點）第 4 點第 3 
款規定，依辦理類型申請籌備期間（自甄選後
至開辦前）之人事、業務或更換招牌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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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答集-會計篇Q1

Q1：正式營運前開立之憑證可否核銷？
報支經費應以計畫執行期間內所發生之支出為原
則。但計畫期程前、後 1 個月內與計畫相關之必
要支出（依契約內容認定），且無須流用者，可
敘明原因，並檢附有非營利幼兒園/職場中心之
統一編號（或全名）之憑證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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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非營利幼兒園財務會計管理

非營利幼兒園之財務處理，應依「非營利幼兒
園實施辦法」 、「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
經費處理注意事項」及有關法令， 本一致性
之原則辦理，其未規定者，依照一般公認會計
原則辦理。（注意事項第3點）

會計年度採學年制，其起訖期間自每年8月1日
至次年7月31日。（注意事項第4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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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非營利幼兒園財務會計管理(續1)

非營利幼兒園經費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，應設置
專帳獨立處理。（注意事項第10點）

(一)非營利幼兒園應序時逐日登帳；會計帳簿及
財務報表，應以本國貨幣記載。

(二)會計處理程序如附件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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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營利幼兒園會計基礎/會計項目
非營利幼兒園之會計基礎：（注意事項第5點）

(一)平時得採現金收付制，學期或學年度結算時，
應依權責發生制予以調整。

(二)年終獎金及績效獎金得以實際支付時之金額覈
實入帳。

(三)所得稅費用於契約期間內以實際支付時之金額
覈實入帳。但非屬所得稅正常繳納期間、不屬
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所得或未提撥足額業務發展
準備金衍生之所得稅，由非營利法人自行繳納，
不得以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應。

會計項目分為資產、負債、淨值、收入、支出五
類。（注意事項第6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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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營利幼兒園財務報表

非營利幼兒園會計財務報表分為以下三類，並依
編制之時程，分為月報、季報、半年報及年報：

(一)資產負債表（平衡表）。

(二)收支餘絀表（損益表）。

(三)財產清冊（含代管財產及單價新臺幣一萬元
以上之設施設備）

會計財務報表之半年報及年報，應由會計人員、
園長及負責人逐頁簽名或蓋章；至月報及季報，
得依各園內部控管機制辦理。（注意事項第7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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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營利幼兒園之會計簿籍

(一)日記帳。

(二)總分類帳。

(三)明細分類帳。

(四)其他：如教材教具清冊、物品清冊（含圖書，
但不含消耗品）、薪資明細表、加班費明細
表等；其內容及格式由非營利幼兒園定之。

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會計簿籍格式如附件四。

（注意事項第8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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